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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

國立政治大學 函

機關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
聯 絡 人：謝昶成
聯絡電話：02-29393091#63081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24日
發文字號：政主字第1100027759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

 為利本(110)年度決算擬編，各項經費動支申請及結報期

限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 

經費動支申請期限：

為利年度經費結報，各項活動日期請儘量安排於本年

12月25日前辦理。

各單位業務費申請支用案件請於本年12月15日以前提

出，電腦軟硬體及固定資產預算配合教育部每月考核

執行進度，原則上於10月底前提出請購。

經費結報期限：

凡已發生之費用及預借款項，其已取得發票、收據等

單據者，屬本年9月份以前之單據，最遲於11月底前報

支完畢。

10月及11月份單據請於12月6日前送達主計室；12月份

單據務必於12月25日前送達主計室結報。

12月25日至31日如仍有單據需辦理結報，最遲於111年
1月3日前送達主計室，若逾期致未能於年度內完成結

報，概由各單位負責。另務必注意公文流程時間，必

要時請專人親自送達主計室，以爭取時效。

代收款、委託及補助計畫案件，執行期限至本年12月 

裝

訂

線

 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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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日者，其經費請購、核銷等均依前揭說明時程辦

理；如相關機關函示或合約另有規定者，亦請依其規

定期限函報。

正本：本校各單位(電子布告欄)
副本： 

校長 郭明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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